	城 厢 区 民 政 局
	文件

	城厢区残疾人联合会
	


莆城民〔2021〕137号

关于下拨城厢区残疾人12月份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通知

各镇（街道）社会事务（民政）办、残联、财政所：

    根据《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福建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社〔2019〕5号）、《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做好“十四五”期间残疾人两项补贴提标工作的通知》（闽民事〔2021〕114号）和《莆田市民政局 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扩面对象提标工作的通知》（莆民〔2021〕75号）的文件要求，我辖区各镇（街）2021年12月份共有5057人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需发放资金共计465520元；共有5428人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需发放资金共计546041元。现就做好我区各镇（街）2021年12月份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工作通知要求如下：

一、补贴标准


1、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具有我辖区户籍，属于城乡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家庭年人均收入在当地城乡低保标准100%-130%的重度残疾人、60周岁及以上无固定收入的重度残疾人、其他无固定收入重度残疾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92元。

2、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具有我辖区户籍，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人和三级、四级智力或精神残疾人。补贴标准为：一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20元，生活困难的重度残疾人二级每人每月92元，非生活困难的重度残疾人二级和三级、四级智力或精神残疾人每人每月85元。

二、发放对象

本次发放的对象为截止2021年12月份已提交申请材料且符合补助条件要求的残疾人，以区残联、区民政局审核、审批的结果为准。

既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条件，又符合老年、因公致残、离休等福利性生活补贴（津贴）、护理补贴（津贴）条件的残疾人，只可择高申领其中一类生活补贴（津贴）、护理补贴（津贴）。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儿童不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可同时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
三、发放要求

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纳入特困人员供养保障的残疾人不再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
残疾人两项补贴由各镇(街)社会事务(民政)办通过金融机构社会化发放方式于次月20日前存入残疾人账户。各镇（街）要通过加强宣传、开展入户抽查等形式，严禁任何人未经残疾人或其监护人同意私自存放、保管银行存折，严禁出现冒领侵占补助金的情况。

附件：1、《莆田市城厢区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莆田市城厢区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莆田市城厢区民政局        莆田市城厢区残疾人联合会

2021年12月15日

	抄送：市民政局，区残联、区财政局，存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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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市城厢区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 2021年度12月份）

	                                  

	地区
	享受生活补贴残疾人总数(人)
	补贴发放标准（元/月）
	生活补贴发放金额(元)

	
	1.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
	2.低保标准100%-130%的重度残疾人
	3.60以上无固定收入重度残疾人
	4.其他无固定收入重度残疾人
	合计
	
	1-3类发放金额
	4类发放

 金额
	合计



	
	
	
	
	
	
	
	
	
	

	
	
	
	
	
	
	
	
	
	

	凤办
	75
	94
	67
	10
	246
	92
	21712
	920
	22632

	霞办
	42
	123
	132
	68
	365
	92
	27324
	6256
	33580

	龙办
	61
	119
	92
	25
	297
	92
	25024
	2300
	27324

	东海
	241
	204
	255
	45
	745
	92
	64676
	4140
	68816

	常太
	7
	247
	122
	28
	404
	92
	34592
	2576
	37168

	华亭
	400
	663
	963
	0
	2026
	92
	186392
	0
	186392

	灵川
	236
	275
	335
	128
	974
	92
	77832
	11776
	89608

	合计
	1062
	1725
	1966
	304
	5057
	
	437552
	27968
	465520


附2：

	莆田市城厢区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 2021年度12月份）

	

	地区
	享受护理补贴残疾人总数(人)
	补贴发放标准（元/月）
	护理补贴发放金额(元)

	
	1.一级重度残疾人
	2.二级重度残疾人
	3.三级、四级智力或精神残疾人
	合计
	
	1-2类发放金额 
	3类发放

金额  
	合计 



	
	
	生活困难
	非生活困难
	
	
	
	
	
	

	
	
	
	
	
	
	
	
	
	

	
	
	
	
	
	
	
	
	
	

	凤办
	89
	148
	22
	33
	292
	一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20元，生活困难生活的二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92元，非困难生活的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四级智力或精神残疾人每人每月85元. 
	26166
	2805
	28971

	霞办
	119
	229
	6
	36
	390
	
	35858
	3060
	38918

	龙办
	119
	169
	27
	34
	349
	
	32123
	2890
	35013

	东海
	249
	445
	0
	60
	754
	
	71096
	5100
	76196

	常太
	145
	271
	56
	60
	532
	
	47092
	5100
	52192

	华亭
	727
	1141
	35
	166
	2069
	
	195187
	14110
	209297

	灵川
	366
	582
	2
	92
	1042
	
	97634
	7820
	105454

	合计
	1814
	2985
	148
	481
	5428
	
	505156
	40885
	546041





